[bookmark: OLE_LINK2]关于及时提交预算申请表的提醒（任务申报完成后，系统通知申请人准备预算申报等材料的短信内容）

老师您好：

1.接下来，请从学校“一站式服务大厅”--“因公出国（境）综合服务管理系统”（以下简称“系统”）--“打印材料”中下载、打印“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人员申请表”（以下简称“因公申请表”，团组成员每人一份），来良光楼（旧称“校友楼”）一楼外事办事大厅加盖“与因公出国（境）申报信息相符”章（寒、暑假期间请联系对外处值班人员）。

2.从系统“帮助”中下载“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预算申请表”（每个团组一份，一个团组可以仅含一名成员，以下简称“预算申请表”），并请根据上述“因公申请表”和系统申报信息，填写“预算申请表”相关内容。

[bookmark: _GoBack]3.请带着“预算申请表”、加盖印章的“因公申请表”，联系本次出访经费主管部门和财务部门，完整填写、审核“预算申请表”（材料具体要求，请咨询本次出访经费主管部门和财务部门），并须将审核完成后的“预算申请表”的扫描件（需清晰）于出访前尽早发至53723785@qq.com（对外处核对后将上传系统）。

[bookmark: OLE_LINK1]4.【注意】如申请变更拟用经费的话，请在预算申请表“其他事项说明”栏，补充填写以下内容（个别词语请自行调整）：本人在学校因公出国（境）综合服务管理系统上填写的本次出访拟用经费为“XXXXXXXXXXXX研究（经费卡号XXXX-XXXXXX）经费负责人：XXX”，因xxxx，现申请将本次出访拟用经费变更为“XXXXXXXXXXXX研究（经费卡号XXXX-XXXXXX）经费负责人：XXX”。（申请人在本栏再次签字）

5.对于持公务普通护照出国团组：5.1请自行准备各国签证材料（免签国家除外；详见系统网页底部相关链接：福建省外办申办外国签证要求），签证材料准备完毕后，也请发至上述邮箱或者打印出来带到良光楼一楼外事办事大厅预审【注意：a.如提到派遣函，校对外处协助申请加盖校印，可能需要您提供相关信息和证明；b.如提到出访单位机构代码证复印件，校对外处协助申办；c.如提到机票订单或者酒店订单，均指英文版，且目前均不要支付费用；d.如提到签证照片，已有公务普通护照且有效期超过回国时间6个月（赴美或其他个别国家，有效期超过回国时间9个月甚至1年）以上者才需提前准备（详见上述省外办链接）；e.如提到签证申请材料表，且此访经费来源是科研经费或学院/部门经费的话，“费用负担”填“福州大学”（但该情况下，“美国签证申请材料表”中“此行费用由谁负担”则勾选“自理”）；如邀请方或第三方也承担部分费用，也需写明具体情况】。5.2副处级及以上行政级别人员，请到校组织部申请开具一份无因私护照证明或因私护照收缴证明。
